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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治教费办通〔2020〕3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乱收费 

治理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

国家新闻出版署《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

意见>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20〕5 号）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，

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现就进

一步加强教育乱收费治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严禁中小学补课乱收费 

各地要切实落实《湖南省教育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

行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规定>的通知》（湘教发

〔2018〕21 号）和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中小学校违

规办学整治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(湘教发〔2018〕12 号)等有关规

定，原则上学校不得在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组织学生进行成建制

补课，确因设置高考、自考、成考、学业水平考试等考点耽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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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时，学校可在学期内节假日或寒暑假按实补足，但须报主管教

育行政部门核准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严禁中小学校组织、要求

学生参加有偿补课；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

补课。严禁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

或学生信息。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、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

内外有偿补课。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

教师、家长、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。严禁在职中小学教

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。学校不得通

过提前开学等形式或变相违规补课加收相关费用。 

二、坚决制止择校乱收费 

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

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湘教发〔2020〕13 号)要求，切

实规范招生入学政策，坚决查处“以钱择校、以优择生、以权入

学”行为，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借读费、择校费以及与

入学挂钩的“捐资助学款”。 

三、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

中小学校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，必须坚持学生和学生家

长自愿原则，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，严禁将教育

教学活动、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，严

禁借家委会之名强制摊派或统一收取空调安装费、饮水装置费等。

国家已明令禁止的或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不得纳入服务

性收费和代收费，学校不得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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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，校内学生宿舍和社会力量举办的校外

学生公寓，均不得强制提供相关生活服务或将服务性收费与住宿

费捆绑收取。严禁将讲义资料、试卷、电子阅览、计算机上机、

图书馆查询、自行车看管、取暖、降温、饮水、饮奶、商业保险、

校园安全保卫、军训（含军训期间的住宿费、交通费、照相费等）

等费用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；严禁超标准收取校车费、

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校服费等；坚决制止强制学生购买各类商业保

险以及违规收取保险公司保险费返还款等违规收费行为。 

各地要严格执行《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362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

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湘教发〔2019〕4 号）规定，

坚持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，中小学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工作，要事

先充分征求家长意见，每学期初需主动向家长告知开展校内课后

服务的服务时间、服务方式、服务内容、安全措施、收费事项、

费用开支等工作方案，并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方可

收费。中小学校不得借校内课后服务之名违规补课、违规乱收费。 

四、加大中小学有害 APP 进校园、违规征订教辅材料、中

小学食堂管理等整治力度 

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

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18〕102 号）文件要求，

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不得向学生收费或由学生支付相关费用。 

各地要建立健全中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整治的长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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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严禁违规指定选用、征订教材版本，违规订购和使用盗版、

盗印教材；严禁强制向学生推销或要求学生到指定地点购买教辅

资料及其他学习用品；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

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；要重点整治违反教辅材料选用“限年级、

限学科、限范围、限数量、限总额”原则的问题，切实减轻群众

经济负担和学生课业负担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教学环境。 

各地要根据带量营养食谱确定的质量标准和《关于印发<湖

南省中小学学生食堂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湘教发〔2018〕30 号)

明确的成本核算标准，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合理确定学生伙食费收

费标准，为科学营养供餐提供支撑，严禁家长委员会收取伙食费。

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向自愿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，应坚持公益

性原则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。严禁强制学生搭餐，严禁学校在校

内商店和食堂违规牟利。 

五、规范高等学校收费 

规范高校校企合作收费，企业承担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

的相关教学任务，在学生缴纳的学费之外，学校、企业都不得再

以其他名义额外收取费用。不得以校企合作办学名义擅自提高或

变相提高学费收费标准，不得变相以企业或民办学校名义向学生

收取实习费、实训费、校企合作费、就业委托费等名目费用，不

得将学费与企业其他名义费用捆绑收费，不得强制、组织学生向

企业缴纳额外费用。 

规范高校培训收费，不得将学费与培训费等捆绑收费。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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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费应遵循学生自愿原则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，不得与学历教

育挂钩，不得强制学生参加各类培训。 

加强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收费管理，落实高校收费监管

主体责任，坚决制止函授站违规乱收费。 

六、规范民办学校收费 

    各地要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

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457 号）要求，加强民办学校收费

监管，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。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（以

下简称公参民办学校）学历教育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审批，服务

性收费和代收费由学校据实收取（不以盈利为目的），报同级发

改部门备案后执行。其他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，实行市场调节，

由学校自主决定。坚决查处民办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招生入学

挂钩的“建校费”“择校费”“资源费”“信息费”“坑班费”“捐资助学

款”等其他费用的行为。民办学校要自觉接受县级以上教育、发

改部门的指导和管理，无论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要始

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。 

七、加大教育收费监管力度 

1.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

要加强对本地区教育收费行为的监管，指导学校建立健全收费管

理制度。要继续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，把治理教育乱

收费纳入办学行为专项整治和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，通过专项检

查、公开曝光、重点约谈、行政问责等手段，推动治理工作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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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成效。 

2.严肃纪律，加大责任追究。对学校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超

范围、超标准等乱收费行为，以及有关部门、企业通过学校违规

收取代收费等问题，各地要加强监督检查，督促整改到位，并严

肃查处，严肃问责。对情节典型、性质严重的教育乱收费问题进

行公开通报，取消相关学校“文明校园”等评选资格，强化警示震

慑功能；对学校负责人、教师违反规定的，视具体情况给予相应

的行政处分并取消相关人员当年的评先评优资格；对于屡查屡犯、

屡纠不改、多次整改不到位的问题，不仅要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党

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，还要严肃追究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的领导

责任。省级教育和发改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地收费管理情

况进行核查，并将结果通报全省。 

  

 

       湖南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办公室 

        2020 年 8 月 28 日 

 

 


